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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 2011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1年 6月 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

2011年 6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与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会议的通知，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表决董事 9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发

表意见的前提下，由董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调整<关于公司 2011年度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

投资额”并相应修改<关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的议案》 

目前高层商用建筑、空间大跨度公共建筑市场发展快速，并越来越多的采用

“难、特、异”钢构件。为发挥公司在重型异型构件制造方面的竞争优势，抓住

市场发展机遇，公司决定在浙江绍兴投资建设重型异型钢结构生产基地，并拟通

过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所需资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年度第三次临时会

议、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公司 2011年度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该重型异型钢结构生产基地项目。 

为加快生产基地建设进度，满足业务增长需求，公司在作出投资建设该生产

基地的决策之后、增发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前，已累计以自有资金投入 3,215.5

万元进行项目的前期建设。现根据审慎性原则，董事会决定适当调整募集资金投

资额，即将上述自有资金投入部分从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额中扣减，具体如下： 

调整前的“募集资金投资额”如下：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发拟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100,300万元，拟投资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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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投资总额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募集资金投资额募集资金投资额募集资金投资额 

1 重型异型钢结构生产基地项目 29,500 29,500 

2 华南工业建筑系统产业化项目 12,600 12,600 

3 多层商用钢结构集成建筑项目 15,100 15,100 

4 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 43,100 43,1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300 100,300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额”如下：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发拟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97,084.50万元，拟投资于

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投资总额投资总额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募集资金投资额募集资金投资额募集资金投资额 

1 重型异型钢结构生产基地项目 29,500 26,284.50 

2 华南工业建筑系统产业化项目 12,600 12,600.00 

3 多层商用钢结构集成建筑项目 15,100 15,100.00 

4 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 43,100 43,100.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300 97,084.50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公开发行方案其他条款不变。同时，据此调整《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相应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公司 2011年度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根据公司 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额的调整只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部分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应公司所控制企业要求，公司拟对部分所控制企业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出

的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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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拟担保企业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备注 

 

1 
广东精工钢结构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三水支行 

3000万元

人民币 

新增担保，流动资金贷

款或敞口银行承兑汇

票，连带责任担保； 

 

2 
浙江精工钢结构有限

公司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3000万元

美元 
新增担保，各类工程类

保函，连带责任担保。 

上表所列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担保 1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担保 2将提请最近一期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其中，担保 1所对应主债权合同有效期不超

过 1年，担保 2所对应主债权合同有效期不超过 3年。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

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详见公司临时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1-032）。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 6月 8日 

 

 

 

 


